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正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新佳律師(法扶)

            劉宜昇律師(法扶)  

被      告  田建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蔡麗雯律師(法扶)  

            古旻書律師(法扶)

被      告  高雷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志寧律師(法扶)

            馮鈺書律師(法扶)

被      告  劉光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柯志諄律師(義務辯護)

            蔡健新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20425號、113年度偵字第9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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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10月。

庚○○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4年。

甲○○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

　　犯罪事實

一、丙○○、乙○○與丁○○係鄰居關係，高金雄居住在庚○○

與其叔叔丁○○同住、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

號(下稱控溪45號)房屋內，平時睡臥在客廳沙發上，而甲○

○平時多居住在乙○○住處。庚○○因不滿高金雄居住在控

溪45號房屋已久，並曾多次要求高金雄離開，丙○○、乙○

○、甲○○亦因高金雄飲酒後會大吼大叫而對高金雄心生不

滿。庚○○、丙○○、乙○○、甲○○自民國112年11月14

日上午8時許起，在新竹縣尖石鄉泰崗某處一同飲酒，後丙

○○、乙○○、甲○○於同日下午近4時許，先後返回秀巒

村，並與丁○○、丙○○同居人己○○在丙○○位於新竹縣

○○鄉○○村0鄰○○00號住處前烤火飲酒，而高金雄於同

日下午4時18分許，自秀巒市集徒步返回控溪45號。丙○

○、乙○○、甲○○見高金雄喝酒顛顛倒倒，大吼大叫，共

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許至同日下午5

時12分許之期間，甲○○先徒手將高金雄頭部往控溪45號房

屋牆壁甩，徒手及以腳踹高金雄背部、胸部及腳，高金雄遭

毆打後欲步行至附近之商店(距離控溪45號、46號約30公

尺)，後倒臥在商店與45號間之電線桿處(距離控溪45號、46

號約10公尺)，丙○○、乙○○見狀上前，丙○○以腳重踹

高金雄頸部、胸部、背部及腳，乙○○則隨手拿竹子(長度

約5、6公尺，寬度約5、6公分）用力毆打高金雄後背、左右

肋骨至少6下。丁○○見狀，遂上前喝止稱：「夠了，不要

再打，高金雄已經受傷了，趕快給他送醫院」等語，乙○○

遂聯繫秀巒派出所所長游世傑表示高金雄跌倒，經游世傑到

場，請乙○○等人將高金雄送醫，後丙○○、乙○○於同日

下午5時37分許，以三貼方式騎乘機車搭載高金雄至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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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秀巒醫療站，經醫師告知高金雄無法排除腦出血，須

帶到山下做影像檢查等情，仍於同日下午6時12分許，將高

金雄載回控溪45號任其坐臥在控溪45號門口。另庚○○於同

日下午5時38分許，返回控溪45號後，即與甲○○在控溪46

號前烤火飲酒，丙○○、乙○○自馬偕紀念醫院秀巒醫療站

返回之後又繼續烤火飲酒，於酒酣耳熱之際，因庚○○早已

不滿高金雄住在控溪45號房屋，見高金雄受傷坐臥在控溪45

號門口而心生怒氣。庚○○、丙○○、乙○○、甲○○等4

人主觀上雖無致高金雄於死之故意，然在客觀上可預見用力

毆打或以腳重踹高金雄，將有可能造成高金雄死亡之結果，

仍共同承續前開傷害之犯意聯絡，於同日晚上6時30分許至

同日晚上8時許之期間，庚○○先以腳重踹高金雄後背、胸

腹部6、7下，丙○○、乙○○、甲○○見狀，亦以腳踹高金

雄身體，之後丙○○、乙○○將高金雄抬至平常睡覺之沙發

上。丙○○、乙○○、甲○○則繼續於屋外烤火後各自返回

住處。嗣丁○○於翌(15)日凌晨2時許至3時許，見高金雄半

坐臥在客廳電視旁，地上有碎玻璃，即掃起碎玻璃，丙○○

亦因找菸抽而至丁○○住處，發現高金雄已無呼吸心跳，丁

○○叫醒庚○○，庚○○於112年11月15日凌晨4時15分許，

離開控溪45號房屋，丁○○即於同日上午5時50分報案，經

警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相驗後

察覺有異，經解剖鑑定，認為高金雄因前、後胸壁挫傷導致

外傷性心包膜外心臟填塞及連枷胸，致心因性休克及呼吸衰

竭死亡。嗣警於112年11月23日，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拘提

丙○○、乙○○、庚○○到案，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戊○○(高金雄之兄)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報

告及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相驗後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下列

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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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判：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國民法官法

第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

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

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

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定

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丙○○等4人因傷害致死案件，經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原依國民法官法第5

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然本案因被告丙

○○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經

本院告知被告丙○○等4人通常審判程序之旨，聽取檢察

官、被告丙○○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訴訟參與人等人之

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

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

適當，爰於113年6月14日以113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裁定不

行國民參與審判，乃改依通常程序審理。

二、下列認定被告丙○○等4人犯罪事實之供述證據，被告丙○

○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

（見本院原訴卷二第21至42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

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認該等證據之作成並無違法、不當

或顯不可信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

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參酌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意旨，

亦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丙○○、乙○○、庚○○、甲○○分別於警局詢問時、

檢察官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丁○○、戊○○、己○○、高○龍、劉利純分別於警詢

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三、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3張、現場照片7張(偵983卷第7至8頁、

相卷一第78至84頁)、秀巒派出所113年1月3日員警職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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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20425卷二第107頁)、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機車照

片2張(偵983卷第7頁背、第8頁背、相卷一第40頁、第55頁

背至56頁)、被害人之馬偕紀念醫院就醫紀錄暨初診基本資

料暨個人資料同意書(相卷一第25至28頁)、被害人之傷勢照

片4張(相卷一第54至54頁背)、警用巡邏車行車紀錄器影像

截圖畫面5張、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偵983卷第7頁背至

第8頁背)、被害人之救護紀錄表(相卷一第24頁)、新竹地檢

署檢察官112年11月16日勘驗筆錄、相驗照片66張(相卷一第

42、87至103頁)、新竹地檢署112年度竹檢云字第1121116-1

D號檢驗報告書(相卷一第150至160頁)、新竹地檢署112年11

月20日解剖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照片96張(相卷一

第65、67、104至127頁)、新竹地檢署113年1月15日相驗屍

體證明書(相卷一第176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月10

日法醫理字第11200095730號函暨(112) 醫鑑字第112110328

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卷一第166至172頁)、新竹

縣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相卷一第128至139頁)、刑

案現場勘察報告（偵20425卷二第43至77頁)、新竹縣政府警

察局橫山分局113年3月25日竹縣橫警偵字第1130001484號函

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偵20425卷二第128至130

頁)、現場蒐證照片18張(相卷一第34至38頁)、監視器影像

截圖畫面2張(偵983卷第9頁背)、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

局113年9月13日職務報告(原訴27卷一第349至364頁)。

四、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傷害致死罪，係對於犯普通

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規定之加重結果犯，參酌同法第17

條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死亡結果之發生而不預見為要

件，此所謂「能預見」，係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本身

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此所謂「客觀不能預見」，係

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

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並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

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

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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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

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

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2765號判決同此見解）。次按共同正犯在

犯意聯絡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

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

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

責，是共同正犯之行為，應整體觀察，就合同犯意內所造成

之結果同負罪責，而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責。惟加重結

果犯之加重結果，行為人僅有過失，主觀上均未預見，則各

共同正犯間就加重結果之發生，無主觀上之犯意，當無犯意

聯絡可言，各共同正犯就加重結果應否負責，端視其本身就

此加重結果有無過失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40

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53號判決同此見解）。另所謂相當

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

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

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

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又

倘有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

後條件之因果關係，學說上有所謂因果關係中斷、超越的因

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等不同主張。所謂累積因果關係，係

指個別條件之存在雖均不足以獨自造成結果之發生，惟當所

有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時，即足導致結果之發生。換言

之，乃結果之發生是累積個別條件所成（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5345號、第3578號判決同此見解）。

　　經查：被告甲○○先徒手將高金雄頭部往控溪45號房屋牆壁

甩，徒手及以腳踹高金雄背部、胸部及腳、被告丙○○復以

腳重踹高金雄頸部、胸部、背部及腳，乙○○則隨手拿竹子

用力毆打高金雄後背、左右肋骨至少6下，高金雄經送馬偕

紀念醫院秀巒醫療站後，醫師告知高金雄之情況無法排除腦

出血，須帶到山下做影像檢查，丙○○等人仍任其坐臥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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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45號門口，後庚○○再以腳重踹高金雄後背、胸腹部6、7

下，丙○○、乙○○、甲○○見狀，亦再以腳踹高金雄身

體，被告等4人徒手或持竹子數度輪流毆打被害人，其等毆

打部位包含頭部、頸部、胸復部、背部，每一個下手之人均

非常用力、次數、部位累加傷害之結果，以一般理性之人立

於客觀第三人立場，縱然為身體強壯之人若持續遭毆打凌

虐，甚至已經倒臥在地、且醫師告知不能排除有腦出血的可

能性存在之際，客觀上確可預見可能造成死亡之結果，輔以

被害人死亡後解剖報告，鑑定報告書內之外傷病理證據紀載

(略以)：1、頭部外傷：⑻左頰部擦挫傷兩處，大小分別約

為2.5乘1.2公分及1乘1.5公分。翻開頭皮，左頰及顳部皮下

出血，左顳肌出血。⑼左、右額葉蜘蛛網膜下局部出血，大

小分別約為1乘1公分及1.5乘1.5公分。2、頸部外傷：右頸

部挫傷，大小約為8乘4公分；右頸軟組織局部出血。4.胸部

外傷：⑴右鎖骨下方挫傷兩處，大小分別約為2乘2公分及3.

5乘3.5公分。⑵左胸部挫傷，大小約為7乘6公分。⑶胸骨部

挫傷，大小約為8乘6公分。⑷左、右胸壁皮下軟組織及肌肉

多處出血。⑸胸骨於第一肋骨及第三肋骨處骨折，胸骨下心

包膜上方血腫，覆蓋著整個縱膈腔壓迫心臟。⑹左肋膜纖維

性沾粘，左肋膜腔積血水及血塊約70毫升。左前胸壁第二至

九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肋骨骨折。⑺右肋膜纖維性沾粘，

右前胸壁第二至十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至十二肋骨多發性

骨折，右肺下葉出血。5、腹部外傷：⑴右腹壁外側挫傷，

大小分別為0.7乘0.5公分及1.5乘0.5公分。⑵右腰骼骨處挫

傷，大小約為6乘3公分。7、背部外傷：⑴左背肩胛部下方

有數處不連續擦挫傷，範圍大小約為15乘4公分，其中有數

處條狀橫向挫傷痕，各寬約0.2公分。⑵左背腰部不連續擦

挫傷，範圍大小約為7乘6公分。⑶右背部挫傷，大小約為13

乘6公分。⑷右背腰部撕裂傷一處，大小約為10.5乘0.5公

分。⑸右腰部擦挫傷數處，範圍大小約為8乘5公分。⑹右臀

部上方擦挫傷，大小約為6乘4公分。⑺右臀部中線肛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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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挫傷，大小約為1.5乘1.5公分等外傷呈現與被告等4人上

開毆打被害人之受傷部位均大致相符(見相卷一第169至170

頁)，再觀諸解剖死亡經過研判：「(三)依解剖結果發現，

死者頭、頸、前胸壁、後胸壁、腹部及四肢均有多處擦挫

傷，尤以前、後胸壁之挫傷最為嚴重，導致胸骨第一及第三

肋骨處骨折，胸骨下心包膜上方血腫，覆蓋著整個縱膈腔壓

迫心臟；此外死者前、後胸壁肋骨有多發性骨折造成連枷胸

（左前胸壁第二至九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肋骨骨折；右前

胸壁第二至十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至十二肋骨多發性骨

折）。上述外傷性縱膈腔血腫因會壓迫心臟造成外傷性心包

膜外心臟填塞（traumatic extrapericardial cardiac tam

ponade）影響血液循環；前、後胸壁肋骨多發性骨折（連枷

胸）因會影響呼吸，研判以上胸部之外傷為造成死者死亡之

原因」之說明(見相卷一第171頁背面)，佐以上開證據，足

見被告等4人共同對被害人之頭部、身體胸腹、背部、肢體

等部位實施傷害行為，顯係造成被害人死亡之原因，其等共

同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堪

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丙○○等4人前開犯行堪以

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丙○○、乙○○、庚○○、甲○○所為，均係犯刑法

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

二、共同正犯：被告丙○○、乙○○、庚○○、甲○○就上開犯

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丙○○、乙○○、甲○○就犯罪事實欄所示先後多次毆

打被害人高金雄之傷害行為，均係基於單一犯意，在密切接

近之時間、地點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

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

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應均論以包括之一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然其等上開接續傷害被害人之行為與致被害人於死之加重結

果，既為實質上一罪，自均僅論以一傷害致人於死罪。又刑

法第277條第2項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

亡結果所為加重其刑之規定，而為加重結果犯，且共同正犯

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他正犯於客觀上能預見時，

即應就該加重結果共同負責，不以正犯間主觀上對於加重結

果之發生有犯意聯絡為必要。依上述加害被害人高金雄之過

程，被告等4人所為對人之身體足以造成傷害，並有發生死

亡結果之可能，其等對此結果，在客觀情形上自屬能預見，

其等雖均無殺人之犯意，然共犯之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

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均應同負加重結果之責

任。

四、刑之減輕：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

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而刑法第57條規

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

應注意10款所列之事項，作為科刑重輕之標準。上述2條法

律條文適用上固有區別，惟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

形」云云，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

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

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

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

酌，惟其程度應達於確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70

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被告等4人於本案

所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導致被害人高金雄死亡，犯罪所生危

害實屬重大而無可彌補，所為不該，惟被告丙○○等4人已

與告訴人戊○○達成和解、告訴人亦表示若被告等人願意認

罪及賠償，則同意本院對被告等4人減輕其刑，被告等均願

意勉力賠償並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此有本院審判筆錄、和解

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原訴27卷一第391至392頁、卷二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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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參酌其等所犯傷害致人於死罪之法定刑係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法定刑實屬非輕，與被告等4人之

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相衡，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人之同情，顯有足以憫恕之情，本院依刑法第59條之規

定，就上開犯行均減輕其刑，以符罪刑相當原則。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等4人，僅因平

日生活嫌隙，竟共同數度持續毆打被害人高金雄，致其傷重

不治，枉送寶貴生命，更造成被害人家屬受有天人永隔之終

身遺憾，對於社會治安亦有重大危害，堪認本案犯行所生損

害甚鉅，殊值非難，惟考量被告等之犯後態度，終能坦承犯

行，且與被害人家屬戊○○達成和解，業如前述，暨被告丙

○○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6個小孩、曾做過土

木、板模等工作、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乙○○國小

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1未成年子女、曾做過板模工

作、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甲○○國中肄業之智識程

度、未婚、曾做過清潔工、家庭經濟狀況不好、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被告庚○○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小孩已成

年、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沒收部分：未扣案之竹子雖為被告乙○○於本案犯罪所用之

物，審酌該物價值低微，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執行上

困難，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

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王子謙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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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彭筠凱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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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正明




選任辯護人  陳新佳律師(法扶)
            劉宜昇律師(法扶)  
被      告  田建成






選任辯護人  蔡麗雯律師(法扶)  
            古旻書律師(法扶)
被      告  高雷藏






選任辯護人  陳志寧律師(法扶)
            馮鈺書律師(法扶)
被      告  劉光勇








指定辯護人  柯志諄律師(義務辯護)
            蔡健新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0425號、113年度偵字第9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10月。
乙○○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10月。
庚○○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4年。
甲○○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
　　犯罪事實
一、丙○○、乙○○與丁○○係鄰居關係，高金雄居住在庚○○與其叔叔丁○○同住、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號(下稱控溪45號)房屋內，平時睡臥在客廳沙發上，而甲○○平時多居住在乙○○住處。庚○○因不滿高金雄居住在控溪45號房屋已久，並曾多次要求高金雄離開，丙○○、乙○○、甲○○亦因高金雄飲酒後會大吼大叫而對高金雄心生不滿。庚○○、丙○○、乙○○、甲○○自民國112年11月14日上午8時許起，在新竹縣尖石鄉泰崗某處一同飲酒，後丙○○、乙○○、甲○○於同日下午近4時許，先後返回秀巒村，並與丁○○、丙○○同居人己○○在丙○○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號住處前烤火飲酒，而高金雄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許，自秀巒市集徒步返回控溪45號。丙○○、乙○○、甲○○見高金雄喝酒顛顛倒倒，大吼大叫，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許至同日下午5時12分許之期間，甲○○先徒手將高金雄頭部往控溪45號房屋牆壁甩，徒手及以腳踹高金雄背部、胸部及腳，高金雄遭毆打後欲步行至附近之商店(距離控溪45號、46號約30公尺)，後倒臥在商店與45號間之電線桿處(距離控溪45號、46號約10公尺)，丙○○、乙○○見狀上前，丙○○以腳重踹高金雄頸部、胸部、背部及腳，乙○○則隨手拿竹子(長度約5、6公尺，寬度約5、6公分）用力毆打高金雄後背、左右肋骨至少6下。丁○○見狀，遂上前喝止稱：「夠了，不要再打，高金雄已經受傷了，趕快給他送醫院」等語，乙○○遂聯繫秀巒派出所所長游世傑表示高金雄跌倒，經游世傑到場，請乙○○等人將高金雄送醫，後丙○○、乙○○於同日下午5時37分許，以三貼方式騎乘機車搭載高金雄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紀念醫院)秀巒醫療站，經醫師告知高金雄無法排除腦出血，須帶到山下做影像檢查等情，仍於同日下午6時12分許，將高金雄載回控溪45號任其坐臥在控溪45號門口。另庚○○於同日下午5時38分許，返回控溪45號後，即與甲○○在控溪46號前烤火飲酒，丙○○、乙○○自馬偕紀念醫院秀巒醫療站返回之後又繼續烤火飲酒，於酒酣耳熱之際，因庚○○早已不滿高金雄住在控溪45號房屋，見高金雄受傷坐臥在控溪45號門口而心生怒氣。庚○○、丙○○、乙○○、甲○○等4人主觀上雖無致高金雄於死之故意，然在客觀上可預見用力毆打或以腳重踹高金雄，將有可能造成高金雄死亡之結果，仍共同承續前開傷害之犯意聯絡，於同日晚上6時30分許至同日晚上8時許之期間，庚○○先以腳重踹高金雄後背、胸腹部6、7下，丙○○、乙○○、甲○○見狀，亦以腳踹高金雄身體，之後丙○○、乙○○將高金雄抬至平常睡覺之沙發上。丙○○、乙○○、甲○○則繼續於屋外烤火後各自返回住處。嗣丁○○於翌(15)日凌晨2時許至3時許，見高金雄半坐臥在客廳電視旁，地上有碎玻璃，即掃起碎玻璃，丙○○亦因找菸抽而至丁○○住處，發現高金雄已無呼吸心跳，丁○○叫醒庚○○，庚○○於112年11月15日凌晨4時15分許，離開控溪45號房屋，丁○○即於同日上午5時50分報案，經警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相驗後察覺有異，經解剖鑑定，認為高金雄因前、後胸壁挫傷導致外傷性心包膜外心臟填塞及連枷胸，致心因性休克及呼吸衰竭死亡。嗣警於112年11月23日，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拘提丙○○、乙○○、庚○○到案，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戊○○(高金雄之兄)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報告及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相驗後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下列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丙○○等4人因傷害致死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原依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然本案因被告丙○○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經本院告知被告丙○○等4人通常審判程序之旨，聽取檢察官、被告丙○○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訴訟參與人等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爰於113年6月14日以113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乃改依通常程序審理。
二、下列認定被告丙○○等4人犯罪事實之供述證據，被告丙○○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原訴卷二第21至42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認該等證據之作成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參酌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意旨，亦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丙○○、乙○○、庚○○、甲○○分別於警局詢問時、檢察官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丁○○、戊○○、己○○、高○龍、劉利純分別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三、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3張、現場照片7張(偵983卷第7至8頁、相卷一第78至84頁)、秀巒派出所113年1月3日員警職務報告(偵20425卷二第107頁)、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機車照片2張(偵983卷第7頁背、第8頁背、相卷一第40頁、第55頁背至56頁)、被害人之馬偕紀念醫院就醫紀錄暨初診基本資料暨個人資料同意書(相卷一第25至28頁)、被害人之傷勢照片4張(相卷一第54至54頁背)、警用巡邏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畫面5張、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偵983卷第7頁背至第8頁背)、被害人之救護紀錄表(相卷一第24頁)、新竹地檢署檢察官112年11月16日勘驗筆錄、相驗照片66張(相卷一第42、87至103頁)、新竹地檢署112年度竹檢云字第1121116-1D號檢驗報告書(相卷一第150至160頁)、新竹地檢署112年11月20日解剖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照片96張(相卷一第65、67、104至127頁)、新竹地檢署113年1月15日相驗屍體證明書(相卷一第176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月10日法醫理字第11200095730號函暨(112) 醫鑑字第112110328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卷一第166至172頁)、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相卷一第128至139頁)、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偵20425卷二第43至77頁)、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113年3月25日竹縣橫警偵字第1130001484號函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偵20425卷二第128至130頁)、現場蒐證照片18張(相卷一第34至38頁)、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偵983卷第9頁背)、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113年9月13日職務報告(原訴27卷一第349至364頁)。
四、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傷害致死罪，係對於犯普通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規定之加重結果犯，參酌同法第17條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死亡結果之發生而不預見為要件，此所謂「能預見」，係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本身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此所謂「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並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2765號判決同此見解）。次按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行為，應整體觀察，就合同犯意內所造成之結果同負罪責，而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責。惟加重結果犯之加重結果，行為人僅有過失，主觀上均未預見，則各共同正犯間就加重結果之發生，無主觀上之犯意，當無犯意聯絡可言，各共同正犯就加重結果應否負責，端視其本身就此加重結果有無過失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40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53號判決同此見解）。另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又倘有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後條件之因果關係，學說上有所謂因果關係中斷、超越的因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等不同主張。所謂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個別條件之存在雖均不足以獨自造成結果之發生，惟當所有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時，即足導致結果之發生。換言之，乃結果之發生是累積個別條件所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345號、第3578號判決同此見解）。
　　經查：被告甲○○先徒手將高金雄頭部往控溪45號房屋牆壁甩，徒手及以腳踹高金雄背部、胸部及腳、被告丙○○復以腳重踹高金雄頸部、胸部、背部及腳，乙○○則隨手拿竹子用力毆打高金雄後背、左右肋骨至少6下，高金雄經送馬偕紀念醫院秀巒醫療站後，醫師告知高金雄之情況無法排除腦出血，須帶到山下做影像檢查，丙○○等人仍任其坐臥在控溪45號門口，後庚○○再以腳重踹高金雄後背、胸腹部6、7下，丙○○、乙○○、甲○○見狀，亦再以腳踹高金雄身體，被告等4人徒手或持竹子數度輪流毆打被害人，其等毆打部位包含頭部、頸部、胸復部、背部，每一個下手之人均非常用力、次數、部位累加傷害之結果，以一般理性之人立於客觀第三人立場，縱然為身體強壯之人若持續遭毆打凌虐，甚至已經倒臥在地、且醫師告知不能排除有腦出血的可能性存在之際，客觀上確可預見可能造成死亡之結果，輔以被害人死亡後解剖報告，鑑定報告書內之外傷病理證據紀載(略以)：1、頭部外傷：⑻左頰部擦挫傷兩處，大小分別約為2.5乘1.2公分及1乘1.5公分。翻開頭皮，左頰及顳部皮下出血，左顳肌出血。⑼左、右額葉蜘蛛網膜下局部出血，大小分別約為1乘1公分及1.5乘1.5公分。2、頸部外傷：右頸部挫傷，大小約為8乘4公分；右頸軟組織局部出血。4.胸部外傷：⑴右鎖骨下方挫傷兩處，大小分別約為2乘2公分及3.5乘3.5公分。⑵左胸部挫傷，大小約為7乘6公分。⑶胸骨部挫傷，大小約為8乘6公分。⑷左、右胸壁皮下軟組織及肌肉多處出血。⑸胸骨於第一肋骨及第三肋骨處骨折，胸骨下心包膜上方血腫，覆蓋著整個縱膈腔壓迫心臟。⑹左肋膜纖維性沾粘，左肋膜腔積血水及血塊約70毫升。左前胸壁第二至九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肋骨骨折。⑺右肋膜纖維性沾粘，右前胸壁第二至十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至十二肋骨多發性骨折，右肺下葉出血。5、腹部外傷：⑴右腹壁外側挫傷，大小分別為0.7乘0.5公分及1.5乘0.5公分。⑵右腰骼骨處挫傷，大小約為6乘3公分。7、背部外傷：⑴左背肩胛部下方有數處不連續擦挫傷，範圍大小約為15乘4公分，其中有數處條狀橫向挫傷痕，各寬約0.2公分。⑵左背腰部不連續擦挫傷，範圍大小約為7乘6公分。⑶右背部挫傷，大小約為13乘6公分。⑷右背腰部撕裂傷一處，大小約為10.5乘0.5公分。⑸右腰部擦挫傷數處，範圍大小約為8乘5公分。⑹右臀部上方擦挫傷，大小約為6乘4公分。⑺右臀部中線肛門上方擦挫傷，大小約為1.5乘1.5公分等外傷呈現與被告等4人上開毆打被害人之受傷部位均大致相符(見相卷一第169至170頁)，再觀諸解剖死亡經過研判：「(三)依解剖結果發現，死者頭、頸、前胸壁、後胸壁、腹部及四肢均有多處擦挫傷，尤以前、後胸壁之挫傷最為嚴重，導致胸骨第一及第三肋骨處骨折，胸骨下心包膜上方血腫，覆蓋著整個縱膈腔壓迫心臟；此外死者前、後胸壁肋骨有多發性骨折造成連枷胸（左前胸壁第二至九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肋骨骨折；右前胸壁第二至十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至十二肋骨多發性骨折）。上述外傷性縱膈腔血腫因會壓迫心臟造成外傷性心包膜外心臟填塞（traumatic extrapericardial cardiac tamponade）影響血液循環；前、後胸壁肋骨多發性骨折（連枷胸）因會影響呼吸，研判以上胸部之外傷為造成死者死亡之原因」之說明(見相卷一第171頁背面)，佐以上開證據，足見被告等4人共同對被害人之頭部、身體胸腹、背部、肢體等部位實施傷害行為，顯係造成被害人死亡之原因，其等共同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丙○○等4人前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丙○○、乙○○、庚○○、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
二、共同正犯：被告丙○○、乙○○、庚○○、甲○○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丙○○、乙○○、甲○○就犯罪事實欄所示先後多次毆打被害人高金雄之傷害行為，均係基於單一犯意，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應均論以包括之一罪，然其等上開接續傷害被害人之行為與致被害人於死之加重結果，既為實質上一罪，自均僅論以一傷害致人於死罪。又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為加重其刑之規定，而為加重結果犯，且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他正犯於客觀上能預見時，即應就該加重結果共同負責，不以正犯間主觀上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犯意聯絡為必要。依上述加害被害人高金雄之過程，被告等4人所為對人之身體足以造成傷害，並有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其等對此結果，在客觀情形上自屬能預見，其等雖均無殺人之犯意，然共犯之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均應同負加重結果之責任。
四、刑之減輕：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而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10款所列之事項，作為科刑重輕之標準。上述2條法律條文適用上固有區別，惟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形」云云，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惟其程度應達於確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70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被告等4人於本案所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導致被害人高金雄死亡，犯罪所生危害實屬重大而無可彌補，所為不該，惟被告丙○○等4人已與告訴人戊○○達成和解、告訴人亦表示若被告等人願意認罪及賠償，則同意本院對被告等4人減輕其刑，被告等均願意勉力賠償並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此有本院審判筆錄、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原訴27卷一第391至392頁、卷二第19頁），參酌其等所犯傷害致人於死罪之法定刑係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法定刑實屬非輕，與被告等4人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相衡，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顯有足以憫恕之情，本院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就上開犯行均減輕其刑，以符罪刑相當原則。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等4人，僅因平日生活嫌隙，竟共同數度持續毆打被害人高金雄，致其傷重不治，枉送寶貴生命，更造成被害人家屬受有天人永隔之終身遺憾，對於社會治安亦有重大危害，堪認本案犯行所生損害甚鉅，殊值非難，惟考量被告等之犯後態度，終能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家屬戊○○達成和解，業如前述，暨被告丙○○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6個小孩、曾做過土木、板模等工作、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乙○○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1未成年子女、曾做過板模工作、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甲○○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曾做過清潔工、家庭經濟狀況不好、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被告庚○○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小孩已成年、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沒收部分：未扣案之竹子雖為被告乙○○於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審酌該物價值低微，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執行上困難，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王子謙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彭筠凱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正明


選任辯護人  陳新佳律師(法扶)
            劉宜昇律師(法扶)  
被      告  田建成



選任辯護人  蔡麗雯律師(法扶)  
            古旻書律師(法扶)
被      告  高雷藏



選任辯護人  陳志寧律師(法扶)
            馮鈺書律師(法扶)
被      告  劉光勇




指定辯護人  柯志諄律師(義務辯護)
            蔡健新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20425號、113年度偵字第9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10月。
乙○○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10月。
庚○○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4年。
甲○○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
　　犯罪事實
一、丙○○、乙○○與丁○○係鄰居關係，高金雄居住在庚○○與其叔叔
    丁○○同住、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號(下稱控溪45號)
    房屋內，平時睡臥在客廳沙發上，而甲○○平時多居住在乙○○
    住處。庚○○因不滿高金雄居住在控溪45號房屋已久，並曾多
    次要求高金雄離開，丙○○、乙○○、甲○○亦因高金雄飲酒後會
    大吼大叫而對高金雄心生不滿。庚○○、丙○○、乙○○、甲○○自
    民國112年11月14日上午8時許起，在新竹縣尖石鄉泰崗某處
    一同飲酒，後丙○○、乙○○、甲○○於同日下午近4時許，先後
    返回秀巒村，並與丁○○、丙○○同居人己○○在丙○○位於新竹縣
    ○○鄉○○村0鄰○○00號住處前烤火飲酒，而高金雄於同日下午4
    時18分許，自秀巒市集徒步返回控溪45號。丙○○、乙○○、甲
    ○○見高金雄喝酒顛顛倒倒，大吼大叫，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
    聯絡，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許至同日下午5時12分許之期間，
    甲○○先徒手將高金雄頭部往控溪45號房屋牆壁甩，徒手及以
    腳踹高金雄背部、胸部及腳，高金雄遭毆打後欲步行至附近
    之商店(距離控溪45號、46號約30公尺)，後倒臥在商店與45
    號間之電線桿處(距離控溪45號、46號約10公尺)，丙○○、乙
    ○○見狀上前，丙○○以腳重踹高金雄頸部、胸部、背部及腳，
    乙○○則隨手拿竹子(長度約5、6公尺，寬度約5、6公分）用
    力毆打高金雄後背、左右肋骨至少6下。丁○○見狀，遂上前
    喝止稱：「夠了，不要再打，高金雄已經受傷了，趕快給他
    送醫院」等語，乙○○遂聯繫秀巒派出所所長游世傑表示高金
    雄跌倒，經游世傑到場，請乙○○等人將高金雄送醫，後丙○○
    、乙○○於同日下午5時37分許，以三貼方式騎乘機車搭載高
    金雄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下稱馬偕紀念醫院)秀巒醫療站，經醫師告知高金雄無法排
    除腦出血，須帶到山下做影像檢查等情，仍於同日下午6時1
    2分許，將高金雄載回控溪45號任其坐臥在控溪45號門口。
    另庚○○於同日下午5時38分許，返回控溪45號後，即與甲○○
    在控溪46號前烤火飲酒，丙○○、乙○○自馬偕紀念醫院秀巒醫
    療站返回之後又繼續烤火飲酒，於酒酣耳熱之際，因庚○○早
    已不滿高金雄住在控溪45號房屋，見高金雄受傷坐臥在控溪
    45號門口而心生怒氣。庚○○、丙○○、乙○○、甲○○等4人主觀
    上雖無致高金雄於死之故意，然在客觀上可預見用力毆打或
    以腳重踹高金雄，將有可能造成高金雄死亡之結果，仍共同
    承續前開傷害之犯意聯絡，於同日晚上6時30分許至同日晚
    上8時許之期間，庚○○先以腳重踹高金雄後背、胸腹部6、7
    下，丙○○、乙○○、甲○○見狀，亦以腳踹高金雄身體，之後丙
    ○○、乙○○將高金雄抬至平常睡覺之沙發上。丙○○、乙○○、甲
    ○○則繼續於屋外烤火後各自返回住處。嗣丁○○於翌(15)日凌
    晨2時許至3時許，見高金雄半坐臥在客廳電視旁，地上有碎
    玻璃，即掃起碎玻璃，丙○○亦因找菸抽而至丁○○住處，發現
    高金雄已無呼吸心跳，丁○○叫醒庚○○，庚○○於112年11月15
    日凌晨4時15分許，離開控溪45號房屋，丁○○即於同日上午5
    時50分報案，經警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
    署)檢察官相驗後察覺有異，經解剖鑑定，認為高金雄因前
    、後胸壁挫傷導致外傷性心包膜外心臟填塞及連枷胸，致心
    因性休克及呼吸衰竭死亡。嗣警於112年11月23日，持檢察
    官核發之拘票拘提丙○○、乙○○、庚○○到案，始循線查悉上情
    。
二、案經戊○○(高金雄之兄)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報告
    及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相驗後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下列
    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
    參與審判：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國民法官法
    第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
    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
    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
    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定
    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丙○○等4人因傷害致死案件，經臺
    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原依國民法官法第5條
    第1項第2款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然本案因被告丙○○
    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經本院
    告知被告丙○○等4人通常審判程序之旨，聽取檢察官、被告
    丙○○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訴訟參與人等人之意見後，審
    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
    權益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爰於
    113年6月14日以113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裁定不行國民參與
    審判，乃改依通常程序審理。
二、下列認定被告丙○○等4人犯罪事實之供述證據，被告丙○○等4
    人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
    原訴卷二第21至42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
    議，復經本院審認該等證據之作成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
    信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
    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取得，參酌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意旨，亦有證據
    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丙○○、乙○○、庚○○、甲○○分別於警局詢問時、檢察官偵
    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丁○○、戊○○、己○○、高○龍、劉利純分別於警詢時、偵
    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三、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3張、現場照片7張(偵983卷第7至8頁、
    相卷一第78至84頁)、秀巒派出所113年1月3日員警職務報告
    (偵20425卷二第107頁)、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機車照
    片2張(偵983卷第7頁背、第8頁背、相卷一第40頁、第55頁
    背至56頁)、被害人之馬偕紀念醫院就醫紀錄暨初診基本資
    料暨個人資料同意書(相卷一第25至28頁)、被害人之傷勢照
    片4張(相卷一第54至54頁背)、警用巡邏車行車紀錄器影像
    截圖畫面5張、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偵983卷第7頁背至
    第8頁背)、被害人之救護紀錄表(相卷一第24頁)、新竹地檢
    署檢察官112年11月16日勘驗筆錄、相驗照片66張(相卷一第
    42、87至103頁)、新竹地檢署112年度竹檢云字第1121116-1
    D號檢驗報告書(相卷一第150至160頁)、新竹地檢署112年11
    月20日解剖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照片96張(相卷一
    第65、67、104至127頁)、新竹地檢署113年1月15日相驗屍
    體證明書(相卷一第176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月10
    日法醫理字第11200095730號函暨(112) 醫鑑字第112110328
    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卷一第166至172頁)、新竹
    縣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相卷一第128至139頁)、刑
    案現場勘察報告（偵20425卷二第43至77頁)、新竹縣政府警
    察局橫山分局113年3月25日竹縣橫警偵字第1130001484號函
    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偵20425卷二第128至130
    頁)、現場蒐證照片18張(相卷一第34至38頁)、監視器影像
    截圖畫面2張(偵983卷第9頁背)、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
    局113年9月13日職務報告(原訴27卷一第349至364頁)。
四、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傷害致死罪，係對於犯普通
    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規定之加重結果犯，參酌同法第17
    條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死亡結果之發生而不預見為要件
    ，此所謂「能預見」，係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本身主
    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此所謂「客觀不能預見」，係指
    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
    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並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
    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
    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
    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
    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
    ，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2765號判決同此見解）。次按共同正犯在
    犯意聯絡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
    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
    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
    責，是共同正犯之行為，應整體觀察，就合同犯意內所造成
    之結果同負罪責，而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責。惟加重結
    果犯之加重結果，行為人僅有過失，主觀上均未預見，則各
    共同正犯間就加重結果之發生，無主觀上之犯意，當無犯意
    聯絡可言，各共同正犯就加重結果應否負責，端視其本身就
    此加重結果有無過失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40
    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53號判決同此見解）。另所謂相當
    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
    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
    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
    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又
    倘有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
    後條件之因果關係，學說上有所謂因果關係中斷、超越的因
    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等不同主張。所謂累積因果關係，係
    指個別條件之存在雖均不足以獨自造成結果之發生，惟當所
    有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時，即足導致結果之發生。換言之
    ，乃結果之發生是累積個別條件所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5345號、第3578號判決同此見解）。
　　經查：被告甲○○先徒手將高金雄頭部往控溪45號房屋牆壁甩
    ，徒手及以腳踹高金雄背部、胸部及腳、被告丙○○復以腳重
    踹高金雄頸部、胸部、背部及腳，乙○○則隨手拿竹子用力毆
    打高金雄後背、左右肋骨至少6下，高金雄經送馬偕紀念醫
    院秀巒醫療站後，醫師告知高金雄之情況無法排除腦出血，
    須帶到山下做影像檢查，丙○○等人仍任其坐臥在控溪45號門
    口，後庚○○再以腳重踹高金雄後背、胸腹部6、7下，丙○○、
    乙○○、甲○○見狀，亦再以腳踹高金雄身體，被告等4人徒手
    或持竹子數度輪流毆打被害人，其等毆打部位包含頭部、頸
    部、胸復部、背部，每一個下手之人均非常用力、次數、部
    位累加傷害之結果，以一般理性之人立於客觀第三人立場，
    縱然為身體強壯之人若持續遭毆打凌虐，甚至已經倒臥在地
    、且醫師告知不能排除有腦出血的可能性存在之際，客觀上
    確可預見可能造成死亡之結果，輔以被害人死亡後解剖報告
    ，鑑定報告書內之外傷病理證據紀載(略以)：1、頭部外傷
    ：⑻左頰部擦挫傷兩處，大小分別約為2.5乘1.2公分及1乘1.
    5公分。翻開頭皮，左頰及顳部皮下出血，左顳肌出血。⑼左
    、右額葉蜘蛛網膜下局部出血，大小分別約為1乘1公分及1.
    5乘1.5公分。2、頸部外傷：右頸部挫傷，大小約為8乘4公
    分；右頸軟組織局部出血。4.胸部外傷：⑴右鎖骨下方挫傷
    兩處，大小分別約為2乘2公分及3.5乘3.5公分。⑵左胸部挫
    傷，大小約為7乘6公分。⑶胸骨部挫傷，大小約為8乘6公分
    。⑷左、右胸壁皮下軟組織及肌肉多處出血。⑸胸骨於第一肋
    骨及第三肋骨處骨折，胸骨下心包膜上方血腫，覆蓋著整個
    縱膈腔壓迫心臟。⑹左肋膜纖維性沾粘，左肋膜腔積血水及
    血塊約70毫升。左前胸壁第二至九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肋
    骨骨折。⑺右肋膜纖維性沾粘，右前胸壁第二至十肋骨骨折
    及後胸壁第七至十二肋骨多發性骨折，右肺下葉出血。5、
    腹部外傷：⑴右腹壁外側挫傷，大小分別為0.7乘0.5公分及1
    .5乘0.5公分。⑵右腰骼骨處挫傷，大小約為6乘3公分。7、
    背部外傷：⑴左背肩胛部下方有數處不連續擦挫傷，範圍大
    小約為15乘4公分，其中有數處條狀橫向挫傷痕，各寬約0.2
    公分。⑵左背腰部不連續擦挫傷，範圍大小約為7乘6公分。⑶
    右背部挫傷，大小約為13乘6公分。⑷右背腰部撕裂傷一處，
    大小約為10.5乘0.5公分。⑸右腰部擦挫傷數處，範圍大小約
    為8乘5公分。⑹右臀部上方擦挫傷，大小約為6乘4公分。⑺右
    臀部中線肛門上方擦挫傷，大小約為1.5乘1.5公分等外傷呈
    現與被告等4人上開毆打被害人之受傷部位均大致相符(見相
    卷一第169至170頁)，再觀諸解剖死亡經過研判：「(三)依
    解剖結果發現，死者頭、頸、前胸壁、後胸壁、腹部及四肢
    均有多處擦挫傷，尤以前、後胸壁之挫傷最為嚴重，導致胸
    骨第一及第三肋骨處骨折，胸骨下心包膜上方血腫，覆蓋著
    整個縱膈腔壓迫心臟；此外死者前、後胸壁肋骨有多發性骨
    折造成連枷胸（左前胸壁第二至九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肋
    骨骨折；右前胸壁第二至十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至十二肋
    骨多發性骨折）。上述外傷性縱膈腔血腫因會壓迫心臟造成
    外傷性心包膜外心臟填塞（traumatic extrapericardial c
    ardiac tamponade）影響血液循環；前、後胸壁肋骨多發性
    骨折（連枷胸）因會影響呼吸，研判以上胸部之外傷為造成
    死者死亡之原因」之說明(見相卷一第171頁背面)，佐以上
    開證據，足見被告等4人共同對被害人之頭部、身體胸腹、
    背部、肢體等部位實施傷害行為，顯係造成被害人死亡之原
    因，其等共同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丙○○等4人前開犯行堪以認
    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丙○○、乙○○、庚○○、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
    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
二、共同正犯：被告丙○○、乙○○、庚○○、甲○○就上開犯行，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丙○○、乙○○、甲○○就犯罪事實欄所示先後多次毆打被害
    人高金雄之傷害行為，均係基於單一犯意，在密切接近之時
    間、地點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
    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
    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應均論以包括之一罪，然其等
    上開接續傷害被害人之行為與致被害人於死之加重結果，既
    為實質上一罪，自均僅論以一傷害致人於死罪。又刑法第27
    7條第2項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
    所為加重其刑之規定，而為加重結果犯，且共同正犯中之一
    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他正犯於客觀上能預見時，即應就
    該加重結果共同負責，不以正犯間主觀上對於加重結果之發
    生有犯意聯絡為必要。依上述加害被害人高金雄之過程，被
    告等4人所為對人之身體足以造成傷害，並有發生死亡結果
    之可能，其等對此結果，在客觀情形上自屬能預見，其等雖
    均無殺人之犯意，然共犯之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
    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均應同負加重結果之責任。
四、刑之減輕：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
    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而刑法第57條規
    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
    應注意10款所列之事項，作為科刑重輕之標準。上述2條法
    律條文適用上固有區別，惟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
    形」云云，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
    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
    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
    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
    ，惟其程度應達於確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70年
    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被告等4人於本案所
    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導致被害人高金雄死亡，犯罪所生危害
    實屬重大而無可彌補，所為不該，惟被告丙○○等4人已與告
    訴人戊○○達成和解、告訴人亦表示若被告等人願意認罪及賠
    償，則同意本院對被告等4人減輕其刑，被告等均願意勉力
    賠償並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此有本院審判筆錄、和解筆錄在
    卷可查（見本院原訴27卷一第391至392頁、卷二第19頁），
    參酌其等所犯傷害致人於死罪之法定刑係無期徒刑或7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法定刑實屬非輕，與被告等4人之犯罪
    情節及犯後態度相衡，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
    之同情，顯有足以憫恕之情，本院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就
    上開犯行均減輕其刑，以符罪刑相當原則。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等4人，僅因平日
    生活嫌隙，竟共同數度持續毆打被害人高金雄，致其傷重不
    治，枉送寶貴生命，更造成被害人家屬受有天人永隔之終身
    遺憾，對於社會治安亦有重大危害，堪認本案犯行所生損害
    甚鉅，殊值非難，惟考量被告等之犯後態度，終能坦承犯行
    ，且與被害人家屬戊○○達成和解，業如前述，暨被告丙○○國
    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6個小孩、曾做過土木、板
    模等工作、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乙○○國小畢業之智
    識程度、離婚、育有1未成年子女、曾做過板模工作、無負
    債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甲○○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
    曾做過清潔工、家庭經濟狀況不好、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被
    告庚○○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小孩已成年、無負債之
    家庭經濟狀況、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沒收部分：未扣案之竹子雖為被告乙○○於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審酌該物價值低微，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執行上困
    難，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王子謙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彭筠凱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正明


選任辯護人  陳新佳律師(法扶)
            劉宜昇律師(法扶)  
被      告  田建成



選任辯護人  蔡麗雯律師(法扶)  
            古旻書律師(法扶)
被      告  高雷藏



選任辯護人  陳志寧律師(法扶)
            馮鈺書律師(法扶)
被      告  劉光勇




指定辯護人  柯志諄律師(義務辯護)
            蔡健新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0425號、113年度偵字第9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10月。
乙○○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10月。
庚○○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4年。
甲○○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3年7月。
　　犯罪事實
一、丙○○、乙○○與丁○○係鄰居關係，高金雄居住在庚○○與其叔叔丁○○同住、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號(下稱控溪45號)房屋內，平時睡臥在客廳沙發上，而甲○○平時多居住在乙○○住處。庚○○因不滿高金雄居住在控溪45號房屋已久，並曾多次要求高金雄離開，丙○○、乙○○、甲○○亦因高金雄飲酒後會大吼大叫而對高金雄心生不滿。庚○○、丙○○、乙○○、甲○○自民國112年11月14日上午8時許起，在新竹縣尖石鄉泰崗某處一同飲酒，後丙○○、乙○○、甲○○於同日下午近4時許，先後返回秀巒村，並與丁○○、丙○○同居人己○○在丙○○位於新竹縣○○鄉○○村0鄰○○00號住處前烤火飲酒，而高金雄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許，自秀巒市集徒步返回控溪45號。丙○○、乙○○、甲○○見高金雄喝酒顛顛倒倒，大吼大叫，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許至同日下午5時12分許之期間，甲○○先徒手將高金雄頭部往控溪45號房屋牆壁甩，徒手及以腳踹高金雄背部、胸部及腳，高金雄遭毆打後欲步行至附近之商店(距離控溪45號、46號約30公尺)，後倒臥在商店與45號間之電線桿處(距離控溪45號、46號約10公尺)，丙○○、乙○○見狀上前，丙○○以腳重踹高金雄頸部、胸部、背部及腳，乙○○則隨手拿竹子(長度約5、6公尺，寬度約5、6公分）用力毆打高金雄後背、左右肋骨至少6下。丁○○見狀，遂上前喝止稱：「夠了，不要再打，高金雄已經受傷了，趕快給他送醫院」等語，乙○○遂聯繫秀巒派出所所長游世傑表示高金雄跌倒，經游世傑到場，請乙○○等人將高金雄送醫，後丙○○、乙○○於同日下午5時37分許，以三貼方式騎乘機車搭載高金雄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紀念醫院)秀巒醫療站，經醫師告知高金雄無法排除腦出血，須帶到山下做影像檢查等情，仍於同日下午6時12分許，將高金雄載回控溪45號任其坐臥在控溪45號門口。另庚○○於同日下午5時38分許，返回控溪45號後，即與甲○○在控溪46號前烤火飲酒，丙○○、乙○○自馬偕紀念醫院秀巒醫療站返回之後又繼續烤火飲酒，於酒酣耳熱之際，因庚○○早已不滿高金雄住在控溪45號房屋，見高金雄受傷坐臥在控溪45號門口而心生怒氣。庚○○、丙○○、乙○○、甲○○等4人主觀上雖無致高金雄於死之故意，然在客觀上可預見用力毆打或以腳重踹高金雄，將有可能造成高金雄死亡之結果，仍共同承續前開傷害之犯意聯絡，於同日晚上6時30分許至同日晚上8時許之期間，庚○○先以腳重踹高金雄後背、胸腹部6、7下，丙○○、乙○○、甲○○見狀，亦以腳踹高金雄身體，之後丙○○、乙○○將高金雄抬至平常睡覺之沙發上。丙○○、乙○○、甲○○則繼續於屋外烤火後各自返回住處。嗣丁○○於翌(15)日凌晨2時許至3時許，見高金雄半坐臥在客廳電視旁，地上有碎玻璃，即掃起碎玻璃，丙○○亦因找菸抽而至丁○○住處，發現高金雄已無呼吸心跳，丁○○叫醒庚○○，庚○○於112年11月15日凌晨4時15分許，離開控溪45號房屋，丁○○即於同日上午5時50分報案，經警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相驗後察覺有異，經解剖鑑定，認為高金雄因前、後胸壁挫傷導致外傷性心包膜外心臟填塞及連枷胸，致心因性休克及呼吸衰竭死亡。嗣警於112年11月23日，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拘提丙○○、乙○○、庚○○到案，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戊○○(高金雄之兄)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報告及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相驗後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下列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丙○○等4人因傷害致死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原依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然本案因被告丙○○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經本院告知被告丙○○等4人通常審判程序之旨，聽取檢察官、被告丙○○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訴訟參與人等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爰於113年6月14日以113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乃改依通常程序審理。
二、下列認定被告丙○○等4人犯罪事實之供述證據，被告丙○○等4人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原訴卷二第21至42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認該等證據之作成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參酌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意旨，亦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丙○○、乙○○、庚○○、甲○○分別於警局詢問時、檢察官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丁○○、戊○○、己○○、高○龍、劉利純分別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三、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3張、現場照片7張(偵983卷第7至8頁、相卷一第78至84頁)、秀巒派出所113年1月3日員警職務報告(偵20425卷二第107頁)、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機車照片2張(偵983卷第7頁背、第8頁背、相卷一第40頁、第55頁背至56頁)、被害人之馬偕紀念醫院就醫紀錄暨初診基本資料暨個人資料同意書(相卷一第25至28頁)、被害人之傷勢照片4張(相卷一第54至54頁背)、警用巡邏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畫面5張、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偵983卷第7頁背至第8頁背)、被害人之救護紀錄表(相卷一第24頁)、新竹地檢署檢察官112年11月16日勘驗筆錄、相驗照片66張(相卷一第42、87至103頁)、新竹地檢署112年度竹檢云字第1121116-1D號檢驗報告書(相卷一第150至160頁)、新竹地檢署112年11月20日解剖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照片96張(相卷一第65、67、104至127頁)、新竹地檢署113年1月15日相驗屍體證明書(相卷一第176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1月10日法醫理字第11200095730號函暨(112) 醫鑑字第112110328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卷一第166至172頁)、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相卷一第128至139頁)、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偵20425卷二第43至77頁)、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113年3月25日竹縣橫警偵字第1130001484號函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偵20425卷二第128至130頁)、現場蒐證照片18張(相卷一第34至38頁)、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張(偵983卷第9頁背)、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113年9月13日職務報告(原訴27卷一第349至364頁)。
四、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傷害致死罪，係對於犯普通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規定之加重結果犯，參酌同法第17條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死亡結果之發生而不預見為要件，此所謂「能預見」，係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本身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此所謂「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並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2765號判決同此見解）。次按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行為，應整體觀察，就合同犯意內所造成之結果同負罪責，而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責。惟加重結果犯之加重結果，行為人僅有過失，主觀上均未預見，則各共同正犯間就加重結果之發生，無主觀上之犯意，當無犯意聯絡可言，各共同正犯就加重結果應否負責，端視其本身就此加重結果有無過失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40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53號判決同此見解）。另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又倘有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後條件之因果關係，學說上有所謂因果關係中斷、超越的因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等不同主張。所謂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個別條件之存在雖均不足以獨自造成結果之發生，惟當所有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時，即足導致結果之發生。換言之，乃結果之發生是累積個別條件所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345號、第3578號判決同此見解）。
　　經查：被告甲○○先徒手將高金雄頭部往控溪45號房屋牆壁甩，徒手及以腳踹高金雄背部、胸部及腳、被告丙○○復以腳重踹高金雄頸部、胸部、背部及腳，乙○○則隨手拿竹子用力毆打高金雄後背、左右肋骨至少6下，高金雄經送馬偕紀念醫院秀巒醫療站後，醫師告知高金雄之情況無法排除腦出血，須帶到山下做影像檢查，丙○○等人仍任其坐臥在控溪45號門口，後庚○○再以腳重踹高金雄後背、胸腹部6、7下，丙○○、乙○○、甲○○見狀，亦再以腳踹高金雄身體，被告等4人徒手或持竹子數度輪流毆打被害人，其等毆打部位包含頭部、頸部、胸復部、背部，每一個下手之人均非常用力、次數、部位累加傷害之結果，以一般理性之人立於客觀第三人立場，縱然為身體強壯之人若持續遭毆打凌虐，甚至已經倒臥在地、且醫師告知不能排除有腦出血的可能性存在之際，客觀上確可預見可能造成死亡之結果，輔以被害人死亡後解剖報告，鑑定報告書內之外傷病理證據紀載(略以)：1、頭部外傷：⑻左頰部擦挫傷兩處，大小分別約為2.5乘1.2公分及1乘1.5公分。翻開頭皮，左頰及顳部皮下出血，左顳肌出血。⑼左、右額葉蜘蛛網膜下局部出血，大小分別約為1乘1公分及1.5乘1.5公分。2、頸部外傷：右頸部挫傷，大小約為8乘4公分；右頸軟組織局部出血。4.胸部外傷：⑴右鎖骨下方挫傷兩處，大小分別約為2乘2公分及3.5乘3.5公分。⑵左胸部挫傷，大小約為7乘6公分。⑶胸骨部挫傷，大小約為8乘6公分。⑷左、右胸壁皮下軟組織及肌肉多處出血。⑸胸骨於第一肋骨及第三肋骨處骨折，胸骨下心包膜上方血腫，覆蓋著整個縱膈腔壓迫心臟。⑹左肋膜纖維性沾粘，左肋膜腔積血水及血塊約70毫升。左前胸壁第二至九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肋骨骨折。⑺右肋膜纖維性沾粘，右前胸壁第二至十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至十二肋骨多發性骨折，右肺下葉出血。5、腹部外傷：⑴右腹壁外側挫傷，大小分別為0.7乘0.5公分及1.5乘0.5公分。⑵右腰骼骨處挫傷，大小約為6乘3公分。7、背部外傷：⑴左背肩胛部下方有數處不連續擦挫傷，範圍大小約為15乘4公分，其中有數處條狀橫向挫傷痕，各寬約0.2公分。⑵左背腰部不連續擦挫傷，範圍大小約為7乘6公分。⑶右背部挫傷，大小約為13乘6公分。⑷右背腰部撕裂傷一處，大小約為10.5乘0.5公分。⑸右腰部擦挫傷數處，範圍大小約為8乘5公分。⑹右臀部上方擦挫傷，大小約為6乘4公分。⑺右臀部中線肛門上方擦挫傷，大小約為1.5乘1.5公分等外傷呈現與被告等4人上開毆打被害人之受傷部位均大致相符(見相卷一第169至170頁)，再觀諸解剖死亡經過研判：「(三)依解剖結果發現，死者頭、頸、前胸壁、後胸壁、腹部及四肢均有多處擦挫傷，尤以前、後胸壁之挫傷最為嚴重，導致胸骨第一及第三肋骨處骨折，胸骨下心包膜上方血腫，覆蓋著整個縱膈腔壓迫心臟；此外死者前、後胸壁肋骨有多發性骨折造成連枷胸（左前胸壁第二至九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肋骨骨折；右前胸壁第二至十肋骨骨折及後胸壁第七至十二肋骨多發性骨折）。上述外傷性縱膈腔血腫因會壓迫心臟造成外傷性心包膜外心臟填塞（traumatic extrapericardial cardiac tamponade）影響血液循環；前、後胸壁肋骨多發性骨折（連枷胸）因會影響呼吸，研判以上胸部之外傷為造成死者死亡之原因」之說明(見相卷一第171頁背面)，佐以上開證據，足見被告等4人共同對被害人之頭部、身體胸腹、背部、肢體等部位實施傷害行為，顯係造成被害人死亡之原因，其等共同之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丙○○等4人前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丙○○、乙○○、庚○○、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
二、共同正犯：被告丙○○、乙○○、庚○○、甲○○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丙○○、乙○○、甲○○就犯罪事實欄所示先後多次毆打被害人高金雄之傷害行為，均係基於單一犯意，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應均論以包括之一罪，然其等上開接續傷害被害人之行為與致被害人於死之加重結果，既為實質上一罪，自均僅論以一傷害致人於死罪。又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為加重其刑之規定，而為加重結果犯，且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他正犯於客觀上能預見時，即應就該加重結果共同負責，不以正犯間主觀上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犯意聯絡為必要。依上述加害被害人高金雄之過程，被告等4人所為對人之身體足以造成傷害，並有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其等對此結果，在客觀情形上自屬能預見，其等雖均無殺人之犯意，然共犯之共同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均應同負加重結果之責任。
四、刑之減輕：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而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10款所列之事項，作為科刑重輕之標準。上述2條法律條文適用上固有區別，惟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形」云云，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惟其程度應達於確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70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被告等4人於本案所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導致被害人高金雄死亡，犯罪所生危害實屬重大而無可彌補，所為不該，惟被告丙○○等4人已與告訴人戊○○達成和解、告訴人亦表示若被告等人願意認罪及賠償，則同意本院對被告等4人減輕其刑，被告等均願意勉力賠償並取得告訴人之諒解，此有本院審判筆錄、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原訴27卷一第391至392頁、卷二第19頁），參酌其等所犯傷害致人於死罪之法定刑係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法定刑實屬非輕，與被告等4人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相衡，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顯有足以憫恕之情，本院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就上開犯行均減輕其刑，以符罪刑相當原則。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等4人，僅因平日生活嫌隙，竟共同數度持續毆打被害人高金雄，致其傷重不治，枉送寶貴生命，更造成被害人家屬受有天人永隔之終身遺憾，對於社會治安亦有重大危害，堪認本案犯行所生損害甚鉅，殊值非難，惟考量被告等之犯後態度，終能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家屬戊○○達成和解，業如前述，暨被告丙○○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6個小孩、曾做過土木、板模等工作、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乙○○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1未成年子女、曾做過板模工作、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甲○○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曾做過清潔工、家庭經濟狀況不好、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被告庚○○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小孩已成年、無負債之家庭經濟狀況、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沒收部分：未扣案之竹子雖為被告乙○○於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審酌該物價值低微，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執行上困難，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王子謙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彭筠凱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